
 

 

█停課不停學—資訊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

 教師非同步教學(主) 教師同步教學(輔) 

一.學習平台 
(一)MOOD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臺北酷課雲 
臺北酷課雲 

二.教材來源 

(一)自行製作：PPT或錄影加 PPT講解、本校 

首頁之學習資源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書面教材： 

1.學科/專業社群共備或自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書商提供互動式多媒體教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教師自行收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學習單或作業單 

 

(一)直播：運用視訊工具及授課教材同步直播教

學，讓居家學生可與教室內同學同步上

課與學習 

(二)書面教材： 

1.學科/專業社群共備或自製 

2.書商提供互動式多媒體教材 

3.教師自行收集 

4.學習單或作業單 

三.評量 

(一)電腦輔助測驗            

(二)成果評量：例如專題製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開放式評量或表現評量或學習歷程評量 

線上即時評量或課後線上評量或學習歷程評量 

四.學生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平台 



█防疫學習不間斷—利用線上學習資源 

序 線上學習資源名稱 網址 

1 臺北酷課雲       https://cooc.tp.edu.tw/news/127 

2 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 http://siro.moe.edu.tw/ 

3 教育部六大學習網 http://net.yhsh.tn.edu.tw/~music/edu.htm 

4 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 https://stv.moe.edu.tw/ 

5 國家教育研究院 MOD 教學網 https://stv.moe.edu.tw/# 

6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://www.junyiacademy.org/ 

7 Learn Mode 學習吧 https://www.learnmode.net 

8 教育雲 https://cloud.edu.tw 

9 北一女中開放式課程 x 典藏北一酷課師 http://moodle.fg.tp.edu.tw/~tfgcoocs/blog 

10 108 教育會考複習課程   

  (臺北酷課雲~類別中選擇【考試複習課程】) 

https://ono.tp.edu.tw/public-course?fbclid=IwAR2kRFbFPEFd08Lj

A5d8g1mZJL8ti-Koky-aDVVPlWS4DkfjgfEVtQpEmSQ#/all?persist

ent=true 

  

 



         校園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（武漢肺炎）疫情停課標準 

109 年 2 月 19 日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字第 1090030066 號函 

為防治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（武漢肺炎）疫情在校園擴散，以維護學生及教職員校園安

全健康，本部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   心」（以下簡稱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

心）建議，訂定以下停課標準，停課期程為 14 天： 

一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（一）1 班有 1 位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，該班停課。 

（二）1 校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，該校課。 

（三）1 鄉鎮市區有 3 分之 1 學校全校停課，該鄉鎮市區停課。 

（四）前述（一）至（三）之停課情形，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

指示做適當之調整。 

（五）各直轄市或縣市、各區或全國之停課，將依國內疫情狀況及中央流行疫   情指揮中心公

布之措施為實施依據。 

（六）高級中等學校如有選修或跑班之課程，得比照第 2 點第 1 款大專校院停課標準辦

理。 

二、大專校院 

學校停課標準除報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外，依以下原則辦理： 

（一）有 1 位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，該師生所修/授課程均停課。 

（二）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，該校（區）停課。 

（三）前述（一）至（二）之停課情形，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流行疫情   指揮中心公布

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。 

（四）醫事類專業科系依「醫、牙、護理、藥學及醫事檢驗復健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」（教育部 109年2月10日臺教高(五)字第

1090016538 號函）辦理。其他校外實習課依教育部 109 年 2 月 11 日臺教技通字

第1090019309 號函辦理。 

（五）學校遇停課情形，得縮減上課週數，採 1 學分 18 小時彈性修課，於週間或線上課程

等補課方式辦理，惟仍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。 

當校園出現確診病例而實施停課時，得視疫情調查結果評估決定實際停課措施（如停 



課天數、對象)。 

學校應依上述原則，訂定學校停課補課及復課措施，併同應變計畫報教育部審查。 

三、當學校教職員工生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例時，應暫停各項大型活動，如班際活動、社團活

動、運動會等，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。 

四、學校停課決定，應立即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。五、短期補習班及幼

兒園等，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辦理。 

六、本停課標準將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決定，隨時調整及發布。 

 


